
附件 15

需求参数公示

一、技术标准

采购内容包括面向城市应用场景的空地协同智能任务规划与分配仿

真系统 1套、面向城市应用场景的空地协同任务验证系统 1 套。

（一）面向城市应用场景的空地协同智能任务规划与分配仿真系统

1.采购内容

（1）硬件平台：实时仿真系统上位机 1台、实时仿真系统服务器 1

台、显示器 2台；

（2）可视化智能任务规划与分配软件模块；

（3）半实物仿真软件模块；

（4）接口通信模块。

2.功能指标

（1）可视化智能任务规划与分配软件模块

具备图形化界面动态参数配置、智能任务规划与任务分配、仿真运行、

可视化、状态监控和运行监控等功能。

①参数配置

通过图形界面配置、添加、删除任务场景中的所需的无人平台、载荷、

传感器、动静态物体等元素，指定其位置和参数属性，以便于模拟复杂的

协同任务环境。通过对历史任务想定的编辑、保存和加载，使得用户能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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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仿真设置。

②智能任务规划与实时任务分配

模块提供百量级空中无人平台和百量地面无人平台智能任务规划方

法，通过“操作员-系统”交互方式或自动分配方式任务进行智能分配。实

现仿真过程中，根据任务需求动态调整任务分配，提高整体效率。此外，

用户可在任务设定中触发烟雾和箔条等光学干扰，以增加仿真的复杂性和

真实性。

③环境条件注入

模块通过任务想定功能设定特殊场景中的环境条件，如烟雾、干扰、

突发事件、故障等情况。

④数据记录与处理

在仿真结束后，模块提供全面的结果处理，包括记录和回放仿真数据，

可视化显示效能分析结果，测试数据导出离线分析，辅助优化参数配置和

任务分配。

（2）半实物仿真模块

半实物仿真模块提供通信接口，控制方法以及交互技术实现系统硬件

在环，人在环的闭环仿真。主要包括两大功能：

①半实物在环仿真测试功能，接入外部平台控制方法，实现无人平台

和任务决策规划方法在不同场景中的闭环仿真；

②人在环仿真测试功能，接入无人机控制手柄，支持人员对无人机进

行干预。

（3）接口通信模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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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口通信模块是系统各模块同行交互的桥梁。实现对场景环境信息、

无人平台及其载荷的状态配置和控制能力。同时提供以太网接口接入外部

无人仿真平台，实现对无人平台的运动操控，和集群智能任务分配，完成

无人平台的任务调度和闭环验证。

3.性能指标

★（1）系统可同时支持至少 200个无人平台节点的模拟仿真，包括

100个地面无人平台节点和 100 个空中无人系统平台的实时仿真；（投标

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）

（2）支持通过任务想定设定场景故障任务；

（3）支持统计分析任务规划与分配仿真数据；

★（4）支持半实物硬件在环仿真测试，能够接入外部平台，实现不

同场景下无人平台方法接入，实现闭环仿真；（投标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

投标供应商公章）

（5）支持人在环仿真测试，能够接入无人机控制手柄，实现不同场

景中无人机操作人员控制接入仿真；

（6）提供以太网接口，接入外部智能任务分配方法控制无人平台任

务调度，实现闭环验证。

4.硬件平台要求

★（1）实时仿真系统上位机：1台

①操作系统：Windows64位操作系统；

②CPU：主频≥3.7GHz；

③内存：≥64GB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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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硬盘：≥1TB SSD+2T机械硬盘；

⑤GPU: ≥10G。

★（2）实时仿真系统服务器：1台

①CPU：≥16核，主频≥2.4GHz；

②内存：≥64G；

③硬盘：≥1TB SSD+4T机械硬盘；

④GPU: ≥10G；

⑤网口：≥4个千兆网口。

（3）显示器：2台

①显示器尺寸：≥27英寸。

②以太网交换机：1台

③传输速率：≥1000Mbps；

④端口数量：24个。

（4）无人机操控终端 1套

（二）面向城市应用场景的空地协同任务验证系统

1.采购内容

（1）硬件平台：任务验证服务器 1台、任务验证客户端 8台、显示

器 9台；

（2）城市场景模拟模块；

（3）无人平台仿真模块；

（4）传感器仿真模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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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实时仿真系统模块。

2.功能指标

（1）城市场景模拟模块

城市场景模拟模块旨在构建一个不小于 10平方公里的高精度仿真城

市环境。场景中包含多种静态元素（如建筑、障碍）和动态元素（如人、

车辆），同时支持多样的天气与光照条件以及场景中物体物理变化效果。

该模块对外采用以太网接口进行实时控制，并基于 C/S架构实现分布式仿

真，实现城市场景的高逼真度模拟。模块主要由虚拟城市环境、静态动态

物体叠加以及以太网通信组成。

①虚拟城市环境，根据真实卫星图片进行反演，重建城市的地形，叠

加建筑和植被，增强场景真实性。同时，具备天时天气系统，为验证任务

提供精准的场景支持；

②静动态物体叠加部分，支持灵活地将静态物体和运动物体部署到场

景中，增加任务场景复杂度。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配置不同类型的物体，如

建筑物、障碍物、车辆等；

③以太网通信功能,用于实现外部数据对场景环境信息的控制调整，

包括天气和时间的动态调节，以及物体灵活部署等功能。

（2）无人平台仿真模块

无人平台仿真模块，通过对多种空中无人平台和多种地面无人平台等

进行三维建模及动力学模型建模，形成逼真的虚拟任务平台。其中三维模

型通过结构，纹理确保视觉逼真度。同时，各无人平台模型具备可动部件，

部件的运动与动力学特性绑定。通过完整动力学控制接口，模块允许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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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真模型对虚拟无人平台进行控制。无人平台仿真主要包括对轮式和履带

式无人车、固定翼和旋翼无人机以及其他典型飞行器的三维以及动力学仿

真。

（3）传感器仿真模块

传感器仿真模块支持在无人平台不同位置和角度灵活配置多种传感

器，并能够在平台运动时进行动态运动探测。具备传感器参数配置及噪声

注入的能力，同时提供通过 C++ API和 ROS实现与被验证系统的闭环数

据交互。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效、灵活的传感器仿真环境。传感器

仿真模块包含组合导航、可见光相机、红外相机、光学点云传感器的仿真

模型。

（4）实时仿真系统模块

实时仿真系统模块采用上下位机 C/S架构，实现快速模型下载及多种

模型集成，包括 C/C++、Simulink和 FMU模型。模块同时提供时间同步，

仿真调度和数据管理功能

①通过统一时钟调度，消除由于温度造成的时间漂移，同时支持不同

模型仿真补偿异步。

②采用 CPU内核分配功能，降低调度延迟，模块获取仿真机的硬件

资源信息，监控仿真状态参数，实现数据在线显示与曲线绘图。

③支持数据存储和多种格式导出，提供图形化操作界面用于项目配置

与管理，接口可扩展以便连接多种设备。

3.性能指标

★（1）城市场景模拟模块旨在构建一个不小于 10平方公里的高精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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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真城市环境；（投标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）

（2）系统具备 200个节点仿真能力，包括 100个空中无人机节点和

100个地面无人平台节点；

★（3）至少具备 3款地面无人车、3款无人机、3款其他典型飞行器

进行三维建模和动力学模型建模；（投标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供应商

公章）

（4）城市场景动态物体具备显示物理变化效果的功能；

★（5）光学点云传感器涵盖机械回转式、半固态、固态三种类型，

实现 16、32、64、128线点云的实时模拟，同时支持垂直角度分辨率、水

平角分辨率、扫描频率（5Hz、10Hz、20Hz)；（投标时提供承诺书并加盖

投标供应商公章）

★（6）可见光相机支持分辨率、视场角、曝光、动态模糊等参数的

动态配置，分辨率不小于 1920*1080，可见光相机支持深度信息模拟输出；

★（7）红外相机可模拟阴晴雨雪不同条件下的成像，支持分辨率、

视场角、曝光、动态模糊等参数的动态配置，分辨率不小于 1920*1080。

4.硬件平台要求

★（1）任务验证服务器：1台

①CPU：主频≥2.4GHz，核数不少于 16核；

②内存：≥64GB；

③硬盘：≥1TB SSD+2T机械硬盘；

④GPU: ≥10G；

⑤网口：具备双千兆网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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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（2）任务验证客户端：8台

①CPU：主频≥2.4GHz，核数不少于 16核；

②内存：≥64GB；

③硬盘：≥1TB SSD+2T机械硬盘；

④GPU: ≥10G；

⑤网口：具备双千兆网卡。

（3）显示器：9台

①显示器尺寸：≥27英寸。

二、商务要求

★（一）交货时间、地点和方式

1.交货时间：中标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 5 个月内完成相关产

品交付、部署及调试。

2.交货地点：湖南省长沙市，采购单位指定地点。

3.交货方式：现场交付，中标供应商提供设备的各项技术功

能、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投标文件规定的要求，完成系统的

调试和安装。

（二）售后服务

★1.质保期 1 年（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），在质保期内免费

提供售后支持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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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，在收到采

购单位故障信息后，要求 24 小时内做出响应，1 周内予以解决。

★（三）知识产权和保密要求

对采购单位提供的人员、地址、采购情况等信息要保守秘密，

不得向外界透露。中标通知书发出后，采购单位将与中标供应商

签订保密协议。

基于项目合同履行形成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权益，其权属归采

购单位所有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。

★（四）付款及结算方式

合同生效后，收到中标供应商有效发票后的 30 个工作内日，

采购单位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的 30%。货物安装、调试、

验收合格后，收到中标供应商有效发票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，采

购单位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的 65%，剩余 5%的合同款作为

质保金，质量保证期满后（无质量问题、无售后服务纠纷、以及

无其他法律纠纷等）采购单位在 30 日内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剩余

5%的合同款。

（五）验收要求

1.采购单位与中标供应商共同按照合同规定的要求进行验

收，验收标准按合同中技术规格及技术要求中的标准执行，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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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在验收中，如发现有与合同规定不符的，向中标供应商提出

书面异议，不签发验收单。中标供应商在接到采购单位书面异议

后，应在 5 天内予以纠正，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。

2.验收通过后，中标供应商应根据采购单位明确的项目验收

文档编制规范提供相应文档的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。

（六）报价要求

1.本项目所有报价均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，所有报价均为含

税价。

2.投标供应商应当对所投包内所有服务内容进行唯一报价，

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

3.报价不随市场变动或政策变动变化，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

无效投标。

三、投标（报价）人资质要求

（一）具有企（事）业法人资格（有行业特殊情况的银行、

保险、电力、电信等法人分支机构，会计师、律师等非法人组织，

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法人除外）；

（二）国有企业；事业单位；军队单位；成立三年以上的非

外资（含港澳台）独资或控股企业；国内市场无类似或可替代产

品的企业除外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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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施设备、专业技术能力、质

量保证体系和固定的生产经营、服务场地；

（五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六）参加军队采购活动前 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受到

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

款（200万元以上）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七）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政府采

购 严 重 违 法 失 信 行 为 记 录 名 单 ， 未 在 军 队 采 购 网

（www.plap.mil.cn）军队采购暂停名单处罚范围内或军队采购失

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和处罚范围内，以及未被“信用中国”

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处

罚期内）。

（八）投标企业应当具备服务履约的能力。

（九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不

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。生产场经营地址或

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不同生产型企业，股东和管理人员

（法定代表人、董事或监事）之间存在近亲属或相互占股等关联

关系的不同非国有销售型企业，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

动。近亲属指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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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
